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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技能培训

[bookmark: _Toc3110][bookmark: _Toc10194][bookmark: _Toc26142][bookmark: _Toc10554][bookmark: _Toc30291]　　一、岗前技能培训
　　（一）培训方式:知识技能型职业(工种)可开展全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操作技能型职业(工种)可开展“线上+线下”或全线下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培训应选择人社部门公布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知识技能型职业(工种)由省人社厅陆续发布。
　　（二）培训内容:职业(工种)技能(必修)，及企业文化、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质量意识、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疫情防控、职业指导等通识类课程(选修)。
　　（三）培训计划申报
　　企业应于计划开班日前5个工作日,在管理平台按照以下内容模板完成填报，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１.开班申请报告，每班人数不超过200人;
　　２.培训承诺书;
　　３.师资明细;
　　４.师资资料:师资可从管理平台师资库选择，各地也可参照省人社厅《关于征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师资的通知》标准，根据企业需求确定师资，或层报上级人社部门确定。已确定的师资将自动导入管理平台师资库，供全省使用。师资资料包含教师聘用合同(扫描件)、资格证书(扫描件)，企业使用高管作为培训师资的，应提供高管聘书，并附高管简历(加盖公章)即可;
　　５.培训课程:培训总学时不少于20学时，每节课时长不高于5学时，课程内容由企业自主确定，综合管理岗位(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人资、财务、销售)职业(工种)不受经营范围限制，但应与企业岗位设置相符;生产技术岗位职业(工种)培训课程应与企业经营范围相关。理论课和实操课按照总纲的有比例要求(系统自动审核);
　　６.培训地点:线上培训无地点限制，线下培训地点应为企业注册地设区市，允许跨县(市、区);
７.委托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的，还应提供承训机构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委托合同。
属地人社部门应在企业计划开班日前1个工作日对符合条件的培训计划完成审核，并根据名单发放职业培训券。对未按要求上传材料的企业应予以驳回并一次性告知理由。企业重新(多次)提交申请后属地人社部门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企业因同一理由被驳回3次以上的，属地人社部门可设置暂停申请。
培训计划被属地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前，企业可自行修改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审核通过后企业开班前培训计划有变更的(变更内容仅限于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师资的变更，修改培训师资的，师资专业和工种应与原师资相同，下同)，企业应提前向属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经属地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对培训计划进行变更。培训计划审核通过后企业已开班需变更培训计划的，由企业向属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层报至省级人社部门同意后变更。遇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需变更培训计划的，由企业向属地人社部门申请，经属地人社部门同意后变更。因各类原因需取消培训计划的，由企业向属地人社部门报备即可。
　　（四）培训过程管理
　　１.培训签到和管理
（１）线下培训:学员参加线下培训的，应通过管理平台手机客户端每半天签到签退各一次，错过签到，下课后24小时内，可上传补签签到表(加盖公章)至管理平台，经属地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可获得培训学时;超过24小时的应层报市级人社部门同意后获得培训学时。企业应在管理平台上传全体学员培训合影共1张，有实操课的还应上传分组(分工位)实操照片共3张。实操课每学时应留存1分钟的录像视频备查(至少保存三年)，理论课应留存全程培训视频录像备查(至少保存三年)。视频由企业录制，企业对视频资料真实性负责。视频中培训人员达当期班次参训学员总数80%以上，且签到签退记录完整，即应认定为整体班次合格，属地人社部门无需按人员名单逐一核对。
（２）线上培训:线上培训平台应实现与管理平台对接，实现线上培训全程监管，学员的学时记录自动计算(无需上传相关材料，通过平台对接实现数据同步)。人社部推荐的中国职业培训在线、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网、技能大师在线培训平台、淘宝大学、阿里巴巴认证、钉钉职业技能培训在线平台、腾讯课堂等10家线上培训平台短期内无法实现与管理平台对接的，企业应通过管理平台上传以下材料(无需盖章):①平台主页截图1张。②课程名称和对应授课时长截图1张。③学员姓名、观看直播或回放时长的学时记录1张。④线上课程内容截屏5张。每学时应留存1分钟的课程录屏备查(至少保存三年)，课程录屏由企业录制，企业在线上培训平台建立班级，播放学习视频，在播放视频的同时打开学员列表可显示学员的学习进度，是否体现人脸照片由培训平台功能确定,无需额外录制，无需上传管理平台。
上述线上、线下培训材料示例可在管理平台查看。
２.过程抽查:属地人社部门可对注册地企业开班情况进行不定期现场抽查，企业不在注册地县(市、区)开展培训的，可由市级人社部门统筹安排抽查。企业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上级人社部门反映。抽查记录可上传平台(非必选项)。
３.培训考核:学员获得全部学时方可参加结业考试。考试原则上通过管理平台手机客户端组织实施，49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考试题库由省人社厅统一开发:其他职业(工种)考试题库由企业开发，每职业(工种)上传100题，管理平台随机抽取20题作为该班次考试题目。考试成绩60分及格(满分100分)，每班次每人可有3次考试机会，取最高分。
（五）培训补贴申请
企业在培训结束后向属地人社部门申请发放培训结业证，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属地人社部门通过管理平台审核:
１.线上培训情况汇总表及相关截图截屏(由线上培训平台提供，已与管理平台对接的无需提供);
２.线下全体学员培训合影1张，有实操课的提供分组(分工位)实操照片3张。
属地人社部门应及时在管理平台完成审核并发放培训结业证，对未按要求上传材料的企业应通过管理平台予以驳回并一次性告知理由，企业因同一理由被驳回3次以上的，属地人社部门可设置暂停申请。获得培训结业证后，企业可通过管理平台提出职业培训补贴申请，并上传以下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１）补贴申请书、申请表;
（２）补贴人员花名册。
审核发证环节、补贴初审和复审环节总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审核结果由管理平台自动同步至资金平台。各设区市人社部门于5个工作日内在资金平台完成复核并直接兑付补贴资金。
（六）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方　０５９４－３３９６１１６
[bookmark: _Toc535][bookmark: _Toc23589][bookmark: _Toc7085][bookmark: _Toc23884][bookmark: _Toc11805]　　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互联网+)
(一)培训方式:知识技能型职业(工种)可开展全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操作技能型职业(工种)可开展“线上+线下”或全线下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培训应选择人社部门公布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知识技能型职业(工种)由省人社厅陆续发布。
(二)培训内容:职业(工种)技能(必修)，及企业文化、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质量意识、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疫情防控、职业指导等通识类课程(选修)。
(三)培训计划申报
企业应于计划开班日前5个工作日，在管理平台按照以下内容模板完成填报，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１.开班申请报告，每班人数不超过200人;
２.培训承诺书;
３.师资明细
４.师资资料:师资可从管理平台师资库选择，各地也可参照省人社厅《关于征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师资的通知》标准，根据企业需求确定师资，或层报上级人社部门确定。已确定的师资将自动导入管理平台师资库，供全省使用。师资资料包含教师聘用合同(扫描件)、资格证书(扫描件)，企业使用高管作为培训师资的，应提供高管聘书，并附高管简历(加盖公章)即可;
５.培训课程:培训总学时20-40学时，每节课时长不高于5学时，课程内容由企业自主确定，申报培训总学时确定后该班次补贴金额自动计算，不可再变更。综合管理岗位(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人资、财务、销售)职业(工种)不受经营范围限制，但应与企业岗位设置相符:生产技术岗位职业(工种)培训课程应与企业经营范围相关。理论课和实操课按照总纲的比例要求，通识类课程(归入理论课)学时不超过总学时的30%(系统自动审核);
６.培训地点:线上培训无地点限制，线下培训地点应为企业注册地设区市，允许跨县(市、区);
７.委托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的，还应提供承训机构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委托合同。
属地人社部门应在企业计划开班日前1个工作日对符合条件的培训计划完成审核，并根据名单发放职业培训券。对未按要求上传材料的企业应予以驳回并一次性告知理由。企业重新(多次)提交申请后属地人社部门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企业因同一理由被驳回3次以上的，属地人社部门可设置暂停申请。
培训计划被属地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前，企业可自行修改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审核通过后企业开班前培训计划有变更的(变更内容仅限于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师资的变更，修改培训师资的，师资专业和工种应与原师资相同，下同)，企业应提前向属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经属地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对培训计划进行变更。培训计划审核通过后企业已开班需变更培训计划的，由企业向属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层报至省级人社部门同意后变更。遇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需变更培训计划的，由企业向属地人社部门申请，经属地人社部门同意后变更。因各类原因需取消培训计划的，由企业向属地人社部门报备即可。
　　（四）培训过程管理
　　１.培训签到和管理
（１）线下培训:学员参加线下培训的，应通过管理平台手机客户端每半天签到签退各一次，错过签到，下课后24小时内，可上传补签签到表(加盖公章)至管理平台，经属地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可获得培训学时;超过24小时的应层报市级人社部门同意后获得培训学时。企业应在管理平台上传全体学员培训合影共1张，有实操课的还应上传分组(分工位)实操照片共3张。实操课每学时应留存1分钟的录像视频备查(至少保存三年)，理论课应留存全程培训视频录像备查(至少保存三年)。视频由企业录制，企业对视频资料真实性负责。视频中培训人员达当期班次参训学员总数80%以上，且签到签退记录完整，即应认定为整体班次合格，属地人社部门无需按人员名单逐一核对
（２）线上培训:线上培训平台应实现与管理平台对接，实现线上培训全程监管，学员的学时记录自动计算(无需上传相关材料，通过平台对接实现数据同步)。人社部推荐的中国职业培训在线、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网、技能大师在线培训平台、淘宝大学、阿里巴巴认证、钉钉职业技能培训在线平台、腾讯课堂等10家线上培训平台短期内无法实现与管理平台对接的，企业应通过管理平台上传以下材料(无需盖章):①平台主页截图1张。②课程名称和对应授课时长截图1张。③学员姓名、观看直播或回放时长的学时记录1张。④线上课程内容截屏5张。每学时应留存1分钟的课程录屏备查(至少保存三年)，课程录屏由企业录制，企业在线上培训平台建立班级，播放学习视频，在播放视频的同时打开学员列表可显示学员的学习进度，是否体现人脸照片由培训平台功能确定,无需额外录制，无需上传管理平台。
上述线上、线下培训材料示例可在管理平台查看
２.过程抽查:属地人社部门可对注册地企业开班情况进行不定期现场抽查,企业不在注册地县(市、区)开展培训的，可由市级人社部门统筹安排抽查。企业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上级人社部门反映。抽查记录可上传平台(非必选项)。
３.培训考核:学员获得全部学时方可参加结业考试。考试原则上通过管理平台手机客户端组织实施，49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考试题库由省人社厅统一开发:其他职业(工种)考试题库由企业开发，每职业(工种)上传100题,管理平台随机抽取20题作为该班次考试题目。考试成绩60分及格(满分100)每班次每人可有3次考试机会，取最高分。
(五)培训补贴申请
企业在培训结束后向属地人社部门申请发放培训结业证，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属地人社部门通过管理平台审核:
１.线上培训情况汇总表及相关截图截屏(由线上培训平台提供，已与管理平台对接的无需提供);
２.线下全体学员培训合影1张，有实操课的提供分组(分工位)实操照片3张。
属地人社部门应及时在管理平台完成审核并发放培训结业证，对未按要求上传材料的企业应通过管理平台予以驳回并一次性告知理由。企业因同一理由被驳回3次以上的，属地人社部门可设置暂停申请。获得培训结业证后，企业可通过管理平台提出职业培训补贴申请，并上传以下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
１.补贴申请书、申请表;
２.补贴人员花名册。
审核发证环节、补贴初审和复审环节总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审核结果由管理平台自动同步至资金平台。各设区市人社部门于5个工作日内在资金平台完成复核并直接兑付补贴资金。
（六）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方　０５９４－３３９６１１６
[bookmark: _Toc26229][bookmark: _Toc13219][bookmark: _Toc16914][bookmark: _Toc20480][bookmark: _Toc5905]　　三、企业直补
　　企业自主或委托机构组织在岗职工(在本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开展以岗位技能类课程为主的技能培训，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证书类型和等级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参考标准:初级工(五级)700元/人;中级工(四级)1000元/人;高级工(三级)1500元/人;技师(二级)2000元/人;高技技师(一级)3000元/人;专项职业能力证书500元/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上浮不超过３０％。贫困家庭子女、城乡未继续开学初高中毕业生(两后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中高职院校、技工院校)等五类群体补贴标准上浮不超过20%。封顶上浮不超过30%，也可按各地现行学时标准和要求执行。
　　(一)补贴对象:依法在我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记设立的各类企业;央属在闽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参照企业)。
　　(二)平台注册:企业登录管理平台注册系统账号，在线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１.《培训承诺书》(加盖公章);
　　２.《培训单位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
　　３.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４.申报职业(工种)范围:综合管理岗位(包括但不限于行政、人资、财务、销售)职业(工种)不受经营范围限制;生产技术岗位职业(工种)应与企业经营范围相关。
　　属地人社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未按要求上传材料的企业应予以驳回并一次性告知理由。企业因同一理由被驳回3次以上的，属地人社部门可设置暂停申请。
　　(三)操作规范:企业通过管理平台提交以下材料扫描件，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加盖公章):
　　１.培训申请报告、培训计划(系统自动比对是否缴纳养老保险);
　　２。培训合格人员花名册、补贴申请书
属地人社部门应及时在管理平台完成审核。对未按要求上传材料的企业应通过平台予以驳回并一次性告知理由。企业因同一理由被驳回3次以上的，属地人社部门可设置暂停申请。补贴初审和复审环节总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审核结果由管理平台自动同步至资金平台。各设区市人社部门于5个工作日内在资金平台完成复核并直接兑付补贴资金。
（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方　０５９４－３３９６１１６
[bookmark: _Toc7182][bookmark: _Toc22711][bookmark: _Toc8295][bookmark: _Toc10868][bookmark: _Toc16113]　　四、企业新型学徒制
（１）培养对象：学徒培养对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人员，以及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从业人员。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对象。已取得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的学生不得再申报同一专业、同一等级的培训。
（２）培养目标：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中级工班为1年，高级工班为2年（中级工起点，可1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
（３）培养模式：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在企业主要通过企业导师带徒方式，在培训机构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教学培训方式。积极应用“互联网+”、职业培训包等培训模式。
（４）培养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育。以企业为主导确定具体培养任务，由企业与培训机构分别承担。学徒培训期满，可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结业（毕业）考核，合格者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毕业证书，下同）。
　　（５）大中型企业可与培训机构合作独立举办培训班；有招工和培训需求的小微企业可由各地人社部门牵头组织多家小微企业联合与培训机构合作开班，企业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①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②正常经营且未被纳入失信企业名单；
　　③重视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建立了较完善的职工培训制度；
④具备与学徒培养目标相对应的企业导师、培训场地和实训设备。
　　（６）培养主体职责：学徒培养的主要职责由所在企业承担。企业应与学徒签订培养协议，明确培训目标、培训内容与期限、质量考核标准等内容。企业委托培训机构承担学徒的部分培训任务，应与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培训的方式、内容、期限、费用、双方责任等具体内容，保证学徒在企业工作的同时，能够得到培训机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相关技能训练，实现培训目标。培训机构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后，对学徒进行非全日制学籍注册，加强在校学习管理。
（７）培养计划确定：企业应结合生产实际和岗位技能要求，会同培训机构制定学徒培养计划，内容包括学徒培养方案和评价方案。鼓励企业将新招录贫困家庭子女优先列入学徒培养计划。培养计划经各地人社部门备案审核后实施，并作为申请补助资金的材料之一。
　　（８）企校双师培养。企业应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学徒的企业导师。企业导师要着重指导学徒进行岗位技能操作训练，帮助学徒逐步掌握并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使之能够达到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要求，具备从事相应技能岗位工作的能力。培训机构应为学徒安排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的指导教师，负责承担学徒的教学任务，强化理论知识学习，做好与企业实践技能的衔接。
（９）培训投入：健全企业对学徒培训的投入机制。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资，且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按照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向培训机构支付学徒培训费用，所需资金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由政府提供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承担带徒任务的企业导师享受导师带徒津贴，津贴标准由企业确定，津贴由企业承担。企业对学徒开展在岗培训、业务研修等企业内部发生的费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可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１０）培训学制：学徒培养实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承担学徒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要结合企业生产和学徒工作生活实际，采取弹性学制，实行学分制管理。鼓励和支持学徒利用业余时间分阶段完成学业。
　　（１１）考核评价：建立和完善适合弹性学制和学分制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学徒培训期满，可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结业（毕业）考核。凡在技工院校开展新学徒培训的，毕业颁发技工院校证书，其他培训机构考核方式为社会化鉴定之外的，由培训机构对培训学徒组织结业考核，当地人社部门派员全程监督，由人社部门统一确定证书样式和编码。考核不合格的学徒，可在1年内参加1次补考。
　　（１２）企业开展培训前应提交以下材料：
　　①企业新型学徒制申报表；
　　②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
　　③学徒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
　　④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帐户信息。
　　（１３）培训任务完成后企业申请其余补贴资金应提交以下材料：
　　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
　　②职业资格证书编号或复印件；
　　③不低于10次的培训视频资料；
　　④培训机构出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符合财务管理规定的凭证。
　　（１４）各地人社部门应加强企业新型学徒培训过程管理，实施学徒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对培训机构、培训过程、培训结果要加强监管，适时监控。指导企业建立培训台账，详细记录参训人员的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学历、培训职业（工种）、学校班次、培训时间、考核成绩、技能等级和联系方式等，并作为档案材料长期保存，备各级人社、财政等部门检查。
（１５）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方　０５９４－３３９６１１６













[bookmark: _Toc9227]就业用工保障

[bookmark: _Toc11317][bookmark: _Toc19746][bookmark: _Toc7871][bookmark: _Toc10849][bookmark: _Toc4028]一、企业吸纳就业补贴（含大学生补贴政策）
[bookmark: _Toc20219][bookmark: _Toc18586]１.补贴对象及条件：对当年度新招用员工的全市各类企业。
[bookmark: _Toc127][bookmark: _Toc24960]２.补贴标准：
（１）企业新招用员工且稳定就业满3个月的，每吸纳一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大专及以上，毕业时间为当年度6月份以后，下同）和就业困难人员（含城镇零就业家庭劳动力，下同）按照1500元/人标准予以补贴，每吸纳一名技能人才（中级技能证书及以上，下同）按照1000元/人标准予以补贴，每吸纳一名普通工按照500元/人标准予以补贴，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再分别增加500元。
（２）对“白名单”鞋服工业企业，在前述补助基础上，再增加300元/人补贴。
（３）同一名员工在不同企业就业的，由首先吸纳其就业的企业享受补贴政策。
[bookmark: _Toc20212][bookmark: _Toc5912]３.申领程序：
（１）申报。企业在招用员工且稳定就业满3个月后即可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补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①《莆田市企业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
②《莆田市企业新招用员工花名册》
③毕业证书复印件（仅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仅技能人才提供）、就业创业证复印件（仅就业困难人员提供）。
（２）审核。①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过社保参保系统提取相关人员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之一即可，可跨年），通过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和全省劳动就业信息系统等确认人员类型，认定补贴人数和金额，形成初审意见报送同级人社局复核。
②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③企业已享受新招用员工稳定就业满3个月补贴政策的，后续由各县（区、管委会）人社部门根据企业前期提交的申请表、花名册，比对员工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是否满6个月，满足条件的直接将剩余补贴金额直接发放至企业账户（资金拨付前需再次公示），企业无需再次提交申请。
（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及时拨付补贴资金，确保专款专用。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列支。
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17937][bookmark: _Toc21018][bookmark: _Toc8423][bookmark: _Toc20090][bookmark: _Toc10266]二、“以工引工”奖补
１.奖补对象和条件：通过“以老带新”方式为所在企业引进劳动力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在职员工。
２.奖补标准：按800元/人标准给予引荐人（老员工）“以工引工”奖补。奖补资金按照“先垫后补”原则，由企业先行垫付。
３.申领程序
（１）申报。由企业向所在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①《莆田市企业“以工引工”奖补申报审核表》；②《莆田市企业“以工引工”人员名单》；③企业垫付资金相关凭证等。
　　（２）审核。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过社保参保系统提取相关人员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新员工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之一满3个月即可），认定符合补贴人数和金额，形成初审意见报送同级人社局复核。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在职员工已享受引进员工稳定就业满3个月补贴政策的，后续由各县（区、管委会）人社部门根据企业前期提交的申请表、花名册，比对员工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是否满6个月，满足条件的直接将剩余补贴金额直接发放至企业账户（资金拨付前需再次公示），企业无需再次提交申请。
　　（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按有关程序拨付奖补资金至企业银行账户。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7330][bookmark: _Toc13606][bookmark: _Toc16731][bookmark: _Toc18065][bookmark: _Toc1891]三、村（社区）组织输送劳动力奖补
１.奖补对象和条件：当年度组织10名及以上本村（社区）劳动力到我市企业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村（社区）组织人员。
２.奖补标准：对村（社区）相关组织人员按800元/人标准给予组织输送劳动力奖补。
３.申领程序
（１）申报。由村（社区）组织人员（有多名组织人员的需指定一名申报）向用工企业的所在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①《村（社区）组织输送劳动力奖补申报审核表》。②《村（社区）组织输送劳动力名单》。
（２）审核。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过社保参保系统提取相关人员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在对应企业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之一满3个月即可），认定符合补贴人数和金额，形成初审意见报送同级人社局复核。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按有关程序拨付奖补资金至村（社区）组织人员银行账户。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bookmark: _Toc7622][bookmark: _Toc29255][bookmark: _Toc18666][bookmark: _Toc15793]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77]四、“机器换工”补助
１．补助对象和条件：（１）列入市级及以上技改项目，通过“机器换工”填补用工缺口、实现用工平衡的企业；（２）实施技术改造后，享受市级补助的能有效解决企业用工缺口15%以上；享受省级补助的能有效解决企业用工缺口20%以上。
　　２．补助标准：企业技术改造获得市级技改项目补助的，予以一次性5万元“机器换工”补助；企业技术改造获得省级技改项目补助的予以一次性10万元“机器换工”补助。
　　３．申领程序
（１）申报。由企业向所在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①《莆田市企业“机器换工”补助申报审核表》。
（２）审核。由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认定企业技改项目是否列入市级及以上技改项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社保参保系统比对企业实施技改前后员工人数，形成初审意见报送同级人社局复核。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按有关程序拨付奖补资金至企业银行账户。所需资金从财政资金支出。
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1240][bookmark: _Toc13368][bookmark: _Toc1339][bookmark: _Toc3394][bookmark: _Toc24941]　　五、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外出招聘补贴
１．补贴对象：我市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和受我市各级人社部门委托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２．补助标准：
（１）省内招聘会：给予参会企业1000元的招聘补贴，给予承办机构300元/每家发动补贴；组团招聘展位费、布展费等按实际支出。
（２）省外招聘会：政府组团赴省外招聘标准如下：
	企业差旅费补贴
	承办中介机构服务费

	招聘会举办地
	补助标准
（元/家）
	招聘会举办地
	补助标准
（元/家）

	江西、广东、浙江、江苏
	3000
	江西、广东、浙江、江苏
	800

	广西、湖北、湖南、安徽
	4000
	广西、湖北、湖南、安徽
	1000

	海南、河北、河南、山东
	5000
	海南、河北、河南、山东
	1100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山西、贵州、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宁夏
	6000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山西、贵州、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宁夏
	1200


展位费、布展费等按实际支出与补助一同拨付。
３．申报程序：
（１）申报。申请补贴资金的企业应在外出招聘结束后，由承办机构统一及时向各级主办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资料：①《莆田市外出招聘会补助汇总申报表》。②《外出招聘活动补贴资金汇总表》。③《莆田市外出招聘会基本情况申报表》。④企业签到表。⑤参加招聘会的企业现场照片（每家企业展位1张）。
（２）审核。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形成初审意见报送人社业务科室复核后上报各级人社业务主管部门。
（３）公示和资金拨付。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外出招聘服务补助情况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同级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分别拨至企业、承办机构账户，所需资金由就业专项资金列支。
[bookmark: _Toc2200][bookmark: _Toc17578][bookmark: _Toc10306][bookmark: _Toc25105]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27110]六、劳务协作工作站补助
１.补助对象：由驻外商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在劳务输出或输入地任意一方获得人力资源许可、经我市人社部门同意后设立的在外劳务协作工作站。
２.补助标准：
（１）输送20人及以上来莆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予以每个工作站一次性5万元就业服务经费补助；
（２）在20人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名劳动力来莆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每年补贴金额不超过20万元。
３.申领程序
（１）申请。劳务协作工作站向批准设立的所在县（区、管委会）人社部门提出补助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①《莆田市劳务协作工作站一次性补助申请表》。②《劳务协作工作站引工明细表》。③《莆田市劳务协作工作站用工服务奖补申请表》。④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⑤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备案表或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复印件。
（２）审核。各县（区、管委会）人社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通过社保参保系统提取相关人员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在对应企业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之一满3个月即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按相关程序将补贴资金拨至劳务工作站提供的银行账户。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bookmark: _Toc5215][bookmark: _Toc2220][bookmark: _Toc2479][bookmark: _Toc17056]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24225][bookmark: _Toc30834][bookmark: _Toc28002]七、一次性用工服务补贴（含大学生补贴政策）
[bookmark: _Toc24814]１.补贴对象：
（１）为我市企业引进人才和劳动力的省内外各类合法经营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２）为我市企业输送毕业生的省内外各类大中专院校（含技工院校）。
[bookmark: _Toc4520][bookmark: _Toc15260]２.补贴条件和标准：
（１）对为我市企业引进人才和劳动力且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机构、院校，给予800元/人的一次性用工服务补贴，每家不超过20万元。
　　（２）2020年1月1日（含）之后毕业的全日制大专、本科学历应届毕业生,当年度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莆工作6个月以上，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全日制大专、本科毕业生，分别一次性给予毕业生个人1000元、2000元生活补贴，非莆籍毕业生再分别增加300元生活补贴
[bookmark: _Toc3419][bookmark: _Toc6728]　　３.申领程序：
（１）申请。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院校向用人单位所在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附以下资料：①《莆田市一次性服务补助申请表》。②《企业新引进职工名单》。
（２）审核。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过社保参保系统提取相关人员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在对应企业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之一满3个月即可），认定符合补贴人数和金额，形成初审意见报送同级人社局复核。各县（区、管委会）人社局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9960][bookmark: _Toc18974][bookmark: _Toc20289][bookmark: _Toc11846][bookmark: _Toc27053][bookmark: _Toc18022][bookmark: _Toc22461]（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按相关程序将补贴资金拨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院校银行账户。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bookmark: _Toc6552][bookmark: _Toc26188][bookmark: _Toc20623][bookmark: _Toc17172][bookmark: _Toc23710][bookmark: _Toc14605]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32192][bookmark: _Toc1215][bookmark: _Toc21573][bookmark: _Toc11325][bookmark: _Toc10945]八、市内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补助
１.补贴对象：受我市各级人社部门委托组织各类招聘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２.补贴标准：
（１）线下招聘会（含校园招聘会）。对承办室内招聘会的按参会企业数量给予承办机构100元/家的基本补助；对承办户外招聘会的按参会企业数量给予承办机构200元/家的基本补助；对企业通过招聘会获得简历数量给予承办机构5元/份次补助；对企业通过招聘会招聘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给予承办机构一次性800元/人的用工服务补贴。
（２）线上招聘会。对组织100-150家企业参会，给予承办机构2000元/场补贴；对组织150家以上企业参会，给予承办机构3000元/场补贴；对企业通过招聘会获得简历数量给予承办机构5元/份次补助；对企业通过招聘会招聘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给予承办机构一次性800元/人的用工服务补贴。
（３）直播带岗。时长不少于2个小时、邀约企业不少于10家，提供就业不少于100个，按每场2万元给予补助，成效补助参照其它线上招聘会。
３.申领流程
　　（１）申报。按时段集中场次申请补贴资金，招聘结束后由承办机构统一及时向各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资料：①《莆田市公益性招聘会补助汇总申报表》；②《莆田市202 年 月- 月公益性招聘会补助资金情况汇总表》；③《莆田市公益性招聘会基本情况申报表》；④线下招聘会签到表及招聘会的现场照片（3张）；⑤线上招聘会需要页面截图及数据统计截图。
（２）审核。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形成初审意见报送人社业务科室复核后上报各级人社业务主管部门。
　　（３）公示和资金拨付。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公益性招聘会补助情况进行复核，并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同级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拨至承办机构账户，所需资金由就业专项资金列支。
[bookmark: _Toc23735][bookmark: _Toc27973][bookmark: _Toc32681][bookmark: _Toc20423]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bookmark: _Toc8185]九、共享用工补助
１.补助对象和条件：（１）一次性调剂10人及以上、调剂用工时间达1个月及以上的共享用工双方企业；
（２）受企业委托开展用工调剂的第三方机构。
２.补助标准：按照每人1000元（分别给予双方企业每人500元补助）、每年不超过2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对委托第三方开展用工调剂的，按照每人1000元标准予以补助，补助资金分配由调剂双方企业和第三方协商确定。
３.申领程序
（１）申请。企业间签订共享用工协议的，由任意一方企业向所在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补助申请，委托第三方开展用工调剂的由第三方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①《共享用工补助申报表》；②《共享用工劳动力人员花名册；③共享用工协议；④共享用工期间员工资凭证等。
（２）审核。各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认定符合共享用工补助条件的人数和补贴金额，形成初审意见报同级人社局复核。各县（区、管委会）复核后对外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３）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各县（区、管委会）财政、人社部门按相关程序将补助资金拨至共享用工双方企业或第三方的银行账户。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bookmark: _Toc21104][bookmark: _Toc22225][bookmark: _Toc29340][bookmark: _Toc8029]（４）业务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小梁　0594-339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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